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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男之父乙於甲幼年時離家失蹤，經其母向法院為死亡宣告。甲其後白

手起家，創建 A 公司，擁有資產千萬，及個人財產數十棟房產。但唯一

之獨子丙，卻因與其妻出遊遇車禍事故，妻當場死亡，丙則傷及腦部智

力受損，由甲向法院聲請監護宣告。其後甲再娶丁女，由丁照顧丙。一

日丙趁丁不注意時，溜出家門，購買彩券後，竟中獎金一百萬元。一週

後，甲因心臟病突發去世，此時丁已懷有胎兒戊，乙也歸來向法院撤銷

死亡宣告。試附理由說明下列問題：

丙購買彩券之效力如何？（10 分）

乙、丙、戊與 A 公司是否具有繼承能力，具備繼承甲之遺產資格？

（30 分）

二、甲男與已婚之乙女任職於外交單位，長年外派於英國而相戀同居，乙因

而懷有丙子，丙自出生時即由甲照顧，甲乙於三年外派結束後回國，甲

乃向戶政事務所提出撫育事實之證明與親子鑑定報告書欲辦理認領丙

之登記，戶政事務所是否應予登記？理由何在？乙則向其夫丁提起裁判

離婚之訴訟，法院應如何裁判？理由何在？（30 分）

三、甲男生有一子乙、一女丙皆已成年，甲於其妻去世後與丁女再婚。婚後

三年，甲丁不睦，兩人於是請鄰居夫妻為證人簽名於書面之離婚協議，

並親自至戶政事務所辦理離婚登記，惟其中一簽名乃夫替妻代為用印，

其妻並不知擔任甲丁離婚證人一事。離婚時，甲因丁之開設咖啡館贈與

丁 200 萬元，又對乙之結婚贈與 300 萬元，丙之留學贈與 300 萬元。未

料，甲因病去世，未立遺囑而留下財產 300 萬元，乙於繼承開始後，依

法為拋棄繼承。試問：丁得否向法院提起兩願離婚無效之訴？理由為

何？又甲之遺產應如何分配？（30 分）


